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转办信访案件
整改公示

佳木斯市郊区区人民政府已完成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转办信访案件D2HL202112040042号问题整改，拟申请验收销号。按照《黑龙江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验收销号办法（试行）》规定，现对该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向社会公示：
一、举报内容：佳木斯市郊区北焦化小区41号楼1单元101室居民，长期在室内杀鸡并进行初加工，导致楼道异味严重。
二、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
三、整改措施：现场要求北焦化小区41号楼1单元101室居民王淑霞1天内将室内所有肉鸡产品及相关解冻设施进行清除，现已全部拆除，并要求其今后不得在此地开展相关经营生产活动。楼道异味已由红旗街道办北焦化社区对楼道、小区41号1单元101室作业间进行全面消杀和清除异味处理，异味经过消杀已经消除。
四、整改主要工作及成效：该初加工点已停业，现场无异味，周围群众对整改结果满意。郊区区委、区政府将以此为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涉及群众身边的利益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全区各单位都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工作理念，将第一时间解决群众诉求，并完善长效监督机制，保证问题不反弹，切实保护群众利益，从根本上杜绝此类问题再发生。
[bookmark: _GoBack]五、公示时间：2023年11月3日至2023年2023年11月9日
六、受理部门：佳木斯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七、受理电话：0454-8775989
八、受理地址：佳木斯市郊区长安西路676号
如对该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有异议，请以书面或电话形式，向受理部门反映。邮寄的以邮戳为准，直接送达的以送达日期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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